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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獎金支給表

支給對象

1、 中央及地方各級行政機關（構）及公立學校（以下簡稱各機關）
實際從事工程業務，且屬年度總預算所列員額及年度進行中經核
准增加員額之現職公務人員、工友、技工、駕駛、聘僱人員及駐
衛警察。

2、 其他機關借調、兼職或代理之人員，如有實際從事工程業務之事
實，得比照適用。

經費來源 工程管理費

提撥上限

各機關得就實際從事工程業務，且其職務歸列為土木工程、結構工
程、水利工程、環境工程、建築工程、都市計畫技術、景觀設計、水
土保持工程、機械工程、電力（子）工程、電信工程職系之工程技術
預算員額，以每人每年度最高提撥新臺幣4萬5千元核算之。

各工程實際提撥額度

自辦工程規劃、設計或監
造相關業務者

各機關全年度預算執行率達 80%以上者，
得於實際執行之工程費實提工程管理費
40%內提撥。

各機關全年度預算執行率達 70%以上未達
80%者，得於實際執行之工程費實提工程管
理費35%內提撥。

地方行政機關(構)及公立學校全年度預算
執行率達60%以上未達70%者，得於實際執
行之工程費實提工程管理費 30%內提撥；
全年度預算執行率達前三年各項工程計畫
之預算執行率平均數者，得於其實際執行
之工程費實提工程管理費20%內提撥。

非自辦工程規劃、設計或監造但實際從事工程相關業務者，按自辦工
程規劃、設計或監造相關業務者之提撥額度之七成提撥。

代辦其他機關工程者，其工程獎金之提撥，比照上開提撥規定辦理。

獎金發給種類與比率
績效獎金

1、 各機關每年發給之獎金數額，應有
30%以上之額度，以績效評核結果發給
績效獎金，並逐年提高至50%以上。

2、 包含單位及個人績效獎金，其中個人
績效獎金不得逾績效獎金額度20%。

職務獎金
績效獎金以外之額度，得依員工職等職務
級點或其他適當方式衡酌發給。

每人每年發給限額
直接從事工程業務之人員 新臺幣13萬元

間接輔助工程業務之人員 新臺幣6萬5千元

附

則

1、 各機關工程獎金經費來源經行政院核定非由工程管理費提列者，不受本表經費來源
限制。

2、 各工程實際提撥之工程獎金總額不得超逾本表規定之提撥上限。但依「中央政府各
工程機關員工工程獎金發給要點」、原「臺灣省政府所屬工程機關員工工程獎金發
給要點」、「臺北市政府所屬工程機關員工工程效率獎金發給要點」及「高雄市政
府所屬工程機關員工工程效率獎金發給要點」規定提撥工程獎金有案人員，於調任
其他機關（單位）前，仍得依原規定提撥，不受本表提撥上限及各工程實際提撥額
度限制。

3、 本表所稱全年度預算執行率，指各工程實際支付數及應付未付數之合計數占該工程
全年度可支用預算數之比例。



附件1

4、 各機關應成立績效評估會，依績效評核原則及客觀、量化之具體績效指標，評估單
位或個人之貢獻程度及工作績效，區分適當等第發給績效獎金，不得平均或輪流分
配。本表所稱單位績效獎金，指各機關依其內部一級單位之績效評核結果，分等第
發給單位之績效獎金；個人績效獎金指機關首長依所屬員工之特殊績效，即時發給
個人之績效獎金。當年度未核發之個人績效獎金餘額可流為單位績效獎金。

5、績效獎金之績效評核原則、績效指標、個人工作績效評估基準、職務獎金發給方式
及獎金扣(減)發等相關規定，由中央二級或相當二級以上機關、直轄市政府、直轄
市議會、縣(市)政府、縣(市)議會或其授權機關訂定。

6、 依其他規定支給同性質獎金、國家重大交通工程機關職務加給或重大交通工程機關
職務加給之機關，不適用本表規定。

7、 工程機關(單位)依「公務人員專業加給表(七)」支給專業加給者，該機關應均以績
效評核結果發給績效獎金，不適用本表職務獎金規定。

8、 適用「中央政府各工程機關員工工程獎金發給要點」且尚未完成組織調整之機關，
於組織調整生效之當年度(含)以前，其工程獎金支給仍得依上開發給要點規定辦
理，並自組織業務調整生效日次年1月 1日起改依本表規定辦理。

9、 各機關以工程管理費進用之臨時人員，其工程獎金之發給應於契約中明定，不適用
本表規定。

10、本表自108年 1月 1日生效。


